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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區種豬發展基金會二品種女豬生長性能檢定規章

85.12.19第二屆第四次董事會備查實施

壹、參加受檢資格 

財團法人臺灣區種豬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認可之二品種女豬繁殖場。 

參加檢定之豬隻需要附送二品種女豬血統登記證明書。 

豬群健康良好，並經防治所證明三個月內無法定傳染病發生之豬場。 

貳、參加辦法 

凡具有上列資格者，可逕向本會索取二品種女豬生長性能檢定規章與二品種女豬檢定工作進度

表(CT-1)，並填寫二品種女豬檢定豬隻報名表(CT-2)辦理報名登記。 

報名登記之純種豬群，得逢機抽樣採血作各種測定。 

欲參加檢定，需於進豬日期前兩日，將受檢二品種女豬個別資料表(CT-3) 填妥連同二品種女豬基礎產

仔登記卡影印本寄達（或傳真）本會，逾期不予受理。 

參加檢定，需於進豬時繳交切結書(CT-4)、送檢豬隻健康證明書(CT-5)與二品種女豬登記轉移證明書

（可於一個月內補繳），否則不予受理。 

參、受檢規定 

本會每年預定舉辦二品種女豬生長性能檢定次數，依設備容量而定（進豬日期另行公佈），各報名豬

群都可提供仔豬。送檢仔豬以90日齡以下，體重25.0公斤∼35.0公斤為限。 

送檢仔豬以90日齡以下，體重25.0公斤∼35.0公斤為限，且出生時同窩仔豬需達8頭以上，乳頭數具7

對或以上者。 

送檢豬隻以同胎二頭（二母）為一送檢單位，但每胎不得超過兩個送檢單位。 

欲參加受檢之仔豬，如同胎內發現有遺傳性赫尼亞、閉肛等缺陷者，請勿報名。 

預定參加受檢之仔豬於送檢前10天，必須集中隔離飼養，並完成必需之疫苗注 射後，始能送豬。 

肆、檢定程序及評估 

仔女豬進入檢定站後﹐依體重分群飼養。每10頭飼養於同一欄﹐以自動飼槽餵料﹐自動給水器供水。

檢定期中豬隻任飼粒檢定料，檢定料與預備料之配方詳見附錄1 。 

檢疫觀察後，自豬隻個別體重達40±2公斤開始檢定至90±2公斤結束生長性能檢定。 

檢定結束所得之平均隻日增重及平均背脂厚度二項資料，可分析計算得一『性能指數』。各項資料計

算及種豬性能評估方式詳見附錄2。 

伍、防疫衛生規定 

參加檢定時，仔豬須依『送檢豬隻健康證明書』(CT-5)之規定項目作預防 注射，由各場獸醫人員負責

。 

受檢豬隻入場前需接受消毒與藥浴（外寄生蟲驅蟲藥）。任何人員、車輛、物品、器械皆不得進入檢

定豬舍。 

受檢豬隻於運抵檢定站時，需同時附交『送檢豬隻健康證明書』(CT-5)， 書內一切資料由各場獸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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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填妥並簽章證明。 

各受檢豬場在法定及急性傳染病發生期中，應主動暫停送檢。檢定單位獸醫人員將不定期訪問各豬場

，以確實了解實際情況，如有可疑情況，檢定單位有權拒絕接受送檢豬隻。 

受檢豬隻發現有下列傳染性疾病及其他法定傳染疾病者，即以電話通知畜主，除法定傳染病及假行狂

犬病者得予撲殺焚化外其他病症者應於當日上班時間內決定處理方式，並於24小時內處理完畢，否則

由檢定單位逕行撲殺處理，檢具證明書予以註銷。 

沙門氏桿菌症。 

豬血痢症。 

豬弓蟲症。 

不明原因高熱症。 

萎縮性鼻炎。 

其他急性傳染病。 

陸、拍賣 

檢定結束後，舉行公開拍賣，拍賣會日程預先排定，並發佈新聞，公開通知。拍賣會目錄將詳細列載

各受檢豬之資料。 

拍賣出售豬隻若有遺傳缺陷，承購人應於承購該豬後一個月內，以書面向原檢定單位連絡，協助解決

為原則。 

柒、費用繳納 

每一期檢定結束時，將該期檢定所耗總飼養費用以頭為單位分攤，經檢定單位計算成本，由本會核價

後，扣除補助款後不足部份，分別通知畜主繳納。其因特殊原因中途退出檢定者，按以下規定原則辦

理：

(1)檢定期間死亡撲殺之豬隻免繳納檢定費用。

(2)檢定期間豬隻如發生意外災害而非檢定單位所能防範者，所損失豬隻由檢定單位通知畜主，並比照

檢定期間死亡撲殺豬隻免繳檢定飼養費用。 

檢定結束豬隻按下列各項分別辦理： 

指數達80以上，經本會二品種豬工作小組代表及其所聘請之專家評審外觀合格者均公開拍賣，底價由

本會訂定之。 

未達標準者由本會通知畜主領回，若畜主不願領回則送市場屠宰，其價款屬原畜主所有。 

成交價款89％屬畜主所有，其餘10％由畜主捐作本會基金，另 1％由畜主捐作愛心基金。 

拍賣未成交豬隻，原畜主得優先領回。不願領回者，由本會送市場屠宰，其價款屬原畜主之所有。 

捌、本規章經本會技術審議委員會審議後，報董事會備查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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